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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辞退待岗员工担4.5万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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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染消费
应提前做好约定

从入职到被辞退， 周弘在这家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整整工作了7年。 “如果不是单位不要我， 我一定继
续干下去， 直到退休。” 他说， 由于公司不承认自己是正式员工， 不支付法律规定的离职经济补偿金， 而
以劳务人员对待他， 所以， 才将公司告到法院。

公司辞退他的理由是其不服从工作安排、 消极怠工,说他是劳务人员， 原因是他有工作单位， 且原单
位为他继续缴社保、 发生活费。 公司称， “在我国不承认双重劳动关系的前提下， 周弘再想以职工的身份
从本公司享受离职职工的待遇是不符合法律规定。” 由此， 公司决定让周弘结清工资走人。

“事实上，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高
军生说，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规定： 下岗待岗人员可
以与新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据此， 结果以公司彻底失败并向周弘支付4.5万元赔偿金而告终。

昌平工商专栏

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毛料、 真丝等材质的服装已经进
入很多寻常消费者家中。 普通的
消费者到洗衣店洗衣已经再普通
不过， 由此产生的纠纷也接连不
断，尤其季节更替的时候，洗染投
诉也成为服务行业的热点问题。

典型案例：

2016年3月 ， 怀柔工商分局
接到消费者王先生的投诉， 称其
在怀柔某洗衣店接受洗衣服务，
取衣时未查看洗染情况， 几天后
整理衣服时发现其送洗的衣服部
分位置被染色， 王先生要求商家
赔偿 ， 但洗衣店不同意赔偿要
求。 怀柔工商分局工作人员接到
投诉后， 与消费者及洗衣店店主
进行了沟通， 认为王先生洗染衣
服虽然未提前做好约定， 但如果
在洗衣过程中造成的染色， 洗衣
店应当予以赔偿损失或恢复衣物
原样， 而王先生在取衣时未及时
查看， 并不能确切证明衣服染色
为洗衣店所造成的。 经过工作人
员对双方的沟通调解， 最终洗衣
店同意退还洗衣费或者免费为王
先生洗净衣服， 消费者王先生最
终选择退还洗衣费35元， 双方对
调解结果无异议。

工商提醒：

在以往的洗染服务消费中 ，
衣物洗涤出现脆化 、 抽丝 、 破
损 、 缩水 、 串色 、 褪色等现象
后， 经营者拒绝承担责任占了相
当大的比例。 怀柔工商分局提醒
广大消费者在选择洗染服务时应
注意：

一、 在洗染服装时特别是较
为贵重的服装， 要提前做好衣物
的检查工作， 务必在单据上注明
服装的品牌、 面料、 颜色及干洗
店和消费者双方认可的保值金额
等内容， 一旦衣物损坏， 可将单
据作为索赔凭证。 若无原始的购
衣发票， 应事先与干洗店经营者
约定衣物价格， 标注在服务凭证
上， 并妥善保管该服务凭证。

二、 送洗衣服时要认真填好
“洗衣单”， 交付衣物前应要求店
方注明衣物是否有破损、 色差，
洗后可能造成的后果等注意事
项。 同时， 洗衣应选择正规的干
洗店， 从而保证洗衣质量， 以免
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三、接取洗涤的衣物时，要当
面认真、 仔细查验洗涤后衣物的
质量和效果，如有疑问及时提出，
以避免发生责任不清的情况。

四、对洗衣卡、洗衣券等此类
优惠应该慎重选择， 以免因店铺
转让或倒闭而造成不必要的损
失。 怀柔分局 杨涛

法律规定待岗人员与新单位发生争议按劳动关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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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25年被待岗
重新就业又被辞退

周弘今年56岁。 回忆起过往
经历， 他还比较满意。 在很多同
龄人为没工作而发愁的年代， 他
顺利地进入一家机械厂， 端上了
“铁饭碗”。 可是， 这种好日子在
25年后突然消失了。 那是2006年
6月28日， 机械厂以效益差 、 业
务 少 为 由 ， 要 求 与 他 签 订
《待 岗 协 议 书 》 。 这 个 协 议 虽
说 是 协 议 ， 实 际 上 是 签 不 签
不 由 得 职 工 作 主 ， 任 何 人 都
得同意并接受。

从一名国企正式员工变身一
名待岗人员， 刚刚40来岁周弘很
失落。 “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年
龄， 再找工作没人要， 不找工作
又抚养不了父母和孩子。” 经过
一年多的煎熬， 2008年5月 ， 周
弘终于在这家公司谋得了一份在
厨房帮工的差事。

虽然这份工作比以前逊色不
少， 但周弘深知其重要性， 也倍
加珍惜， 根本不敢有丝毫懈怠。
一转眼， 7年过去了， 就在最后
一份劳动合同到期前3个月， 公
司突然无故将他辞退。

资料显示 ， 周弘2008年5月
14日入职， 此后双方每年签订一
次劳动合同。 双方签订的最后一
份劳动合同， 终止期限是2015年
9月14日。 离职前， 他6个月的平
均工资为3245元。

也许是离职了， 不再讲什么
感情了， 周弘说出公司的许多不
是 ： 如工作期间 ， 未足额支付
2015年6月工资； 在职期间未休
过年休假； 2014年国庆节、 2015
年的元旦及春节 ， 公司仅按照
50%的标准支付了其福利费500
元、 250元、 500元……

手持公司于2015年6月29日
向其出具的终止、 解除劳动 （聘
用） 合同证明书， 周弘曾以哀求
的口吻乞求公司收回成命， 给他
一个继续工作的机会。 可是， 公
司不肯让步。 不得已， 他以公司
违法辞退员工且不依法支付离职
补偿为由， 向仲裁机构申请了仲
裁。

名为劳务实为劳动
劳动关系得确认

周弘对法律一窍不通， 经司
法局推荐， 他来到北京致诚农民

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寻求法律
援助， 中心指派高军生律师代理
本案。 高律师了解到， 周弘所说
的4份劳动合同， 在字面上写的
是劳务聘用协议。 其中， 第一份
协议约定的聘用期限是2010年9
月15日起至2011年10月14日止 ，
聘用部门为北京市某机械厂； 第
二份协议的履行期限自 2011年 9
月15日起至2012年9月 14日止 ，
聘 用 部 门 仍 为 北 京 市 某 机 械
厂 ； 第三份协议的期限是 2012
年 9月 15日至 2013年 9月 14日 ，
聘 用 单 位 变 成 了 北 京 市 某 机
械 厂 有 限 公 司 ； 第 四 份 协 议
的 聘 用 单 位 名 称 仍 是 北 京 市
某 机 械 厂 有 限公司 ， 期限是
2014年 9月 15日至 2015年 9月 14
日。 但在去年6月11日， 经工商
部门核准， 该公司变更名称为某
装备有限公司。

周弘向仲裁委提交的申请 ，
主要内容是要求裁决确认双方于
2008年5月14日至2015年6月30日
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裁决公司向
其支付2010年9月14日起离职时
的平时延时加班工资 11770元 、
2015年5月20日至6月30日被拖欠
的工资1373.5元、 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48576元等。

公司知道周弘不甘心被辞
退， 但没想到他会告状。 接到仲
裁委通知后， 公司立即聘请律师
起草答辩状， 并广泛收集与周弘
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

庭审中， 公司主张双方不存
在劳动关系的理由是： 周弘的社
会保险由原企业缴纳 ， 原企业
每月给其发放生活费 ， 因此 ，
双 方 之 间 的 关 系 恰 如 聘 用 协
议 封 面 载 明 的 内 容 ， 是 劳 务
聘 用 协 议 ， 是 明 确 的 劳 务 关
系 ， 双 方 之 间 的 纠 纷 不 属 于
劳动法调整范围。

公司同时指出， 即使双方存
在劳动关系， 周弘在本公司的工
作也不是连续的。 他在2010年9
月15日入职， 工作至2013年9月
14日就不干了 。 后来 ， 他又在
2014年9月15日再次办理入职手
续 。 公 司 将 他 辞 退 ， 原 因 是
他违反单位员工手册的规定 ，
工 作 期 间 不 服 从 工 作 分 配 、
调 动 和 指 挥 ， 消 极 怠 工 ， 向
其 他 员 工 散 布 不 实 言 论 ， 影
响 其 他 职 工 工 作 积 极 性 及 单
位 的 正 常 生 产 和 工 作 秩 序 ，
造成恶劣影响 ， 故单位依照规
章制度的规定决定解除双方之间

的劳务关系。
针对公司的观点， 高律师提

出双方形成的是劳动关系 。 首
先， 最高人民法院 《解释 （三）》
明确规定， “企业停薪留职人
员 、 未 达 到 法 定 退 休 年 龄 的
内 退 人 员 、 下 岗 待 岗 人 员 以
及 企 业 经 营 性 停 产 放 长 假 人
员 ， 因 与 新 的 用 人 单 位 发 生
用 工 争 议 ，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
关系处理。” 由于周弘系待岗人
员， 故可据此公司形成劳动关
系 ， 而 不 属 于 双 重 劳 动 关 系
的 范 畴 。 在 此 情 况 下 ， 原 单
位 为 其 缴 纳 社 保 、 发 放 生 活
费 ， 并 不 妨 碍 他 与 公 司 建 立
新的劳动关系。

其次， 周弘和公司虽然签订
的是 《劳务聘用协议》， 但该协
议中就周弘的工作内容、 工作时
间、 工资数额进行了约定， 并规
定周弘需接受公司规章制度的管
理。 鉴于该公司制定的各项规章
制度适用周弘， 其从事的是公司
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且其劳动
内容是公司工作的组成部分。 故
应认定周弘和公司之间已经构成
劳动合同关系， 应当适用我国关
于劳动合同的法律法规。 仲裁委
审理后认定， 双方之间存在劳动
关系。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在仲裁庭审中， 公司见劳动
关系难以否认， 就反复强调周弘
系违反制度而被解职， 欲借此逃
避赔偿责任。 高律师提出， 员工
在工作期间是否存在不服从工作
分配、 调动和指挥、 在工作岗位
散布消极、 负面的言论的行为，
及该行为符合解除劳动合同标准
的依据， 依法应由公司提交证据
予以证明 ， 而公司只提交一份
《企业员工开除通知书》， 不足以
证明周弘在工作期间存在上述行
为。 另外， 上述通知书未送达给
周弘， 公司又没有提交其 《员工
手册》 在制定及公示等程序上符
合法律的相关证据并向劳动者进
行公示和告知。 故应认定公司辞
退周弘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关
系。

仲裁委审理认为： 由于公司
不能就2013年9月周弘曾与其解
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出具证据， 故
确认双方自2010年9月15日起至

2015年6月30日止存在劳动关系。
因公司无证据证明周弘存在不服
从分配、 消极怠工等情节， 其据
此与周弘解除劳动关系显属不
当， 其行为应属于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 鉴此， 该公司须向周弘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8
万元、 未休年假工资7345元。

缴税记录拉长工龄？
法院调解公司多赔1万

仲裁结果出来后， 周弘对裁
决结果基本满意 ， 但 对 单 位 不
承 认 入 职 时 间 的 事 实 无 法 接
受 。 高 律 师 也 认 为 仲 裁 结 果
有 部 分 事 实 认 定 不 清 ， 特 别
是 对 劳 动 关 系 存 续 期 间 的 认
定存在较大争议。

仲裁时， 周弘提交的个人所
得税完税证明只能显示单位名
称， 却无法确认单位从哪一年开
始为周弘代扣代 缴 个 人 所 得
税 。 为了彻底查明案件事实 ，
高 律 师 陪 周 弘 去 了 三 次 地 方
税 务 局 ， 查 询 到 周 弘 扣 缴 个
人 所 得 税 报 告 表 ， 从 而 确 认
该公司从2009年2月开始为他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比仲裁确认
的劳动关系期间整整多出19个
月。 依此请求赔偿金， 会多出3
个月的经济补偿。

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时， 周弘
变更了原诉讼请求， 不再要求公
司支付加班费， 而是确认劳动关
系， 增强赔偿数额。 公司一看势
头不对 ， 马上请求法庭调解结
案。 高律师趁势提出在仲裁结果
的基础上增加1万元赔偿金， 而
公司只同意减半支付， 且不认可
劳动关系期间。

高律师指出， 调解应在尊重
案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进行， 如
果单位连劳动者的入职时 间都
不 认 可 ， 双 方 不 存 在 调 解 的
前 提 ， 请 求 法 院 据 实 判 决 。
法 官 让 公 司 好 好 考 虑 调 解 方
案 ， 最 终 ， 公 司 同 意 周 弘 的
调解意见， 一次性向其支付调解
款45000元。

本栏目与致诚公益律师合办


